
項目編號：學-生-3 更新日期： 

項目名稱：五專前三年級免學費方案作業 承辦單位：學務處生活事務中心 

 

1. 流程圖：免學費方案作業流程圖 

 

 

 

 

 

 

 

 

 

 

 

 

 

 

 

 

 

 

 

 

 

 

 

 

 

 

 

 

 

 

 

 

 

 

 

 

 

 

 

將學生資料上傳
教育部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助學補

助系統 

會計室製作繳費單 
學生自行列印註冊單辦理: 
1.繳費 
2.辦理就學貸款 
(請參照就學貸款作業流程圖) 

發放財稅結果與特殊身分 

電子查驗結果確認單 

報部核銷 

學生向學務處生活事
務中心提出申請 

退件及補件 

不通過 

通過 

名冊歸檔保存 

繳交文件: 
1.申請書 
2.當月份全戶戶籍謄本
(含記事) 
3.個資使用切結書 

 

審核申請文件 

繳全額者辦理退費 



2.作業程序： 

2.1.公告免學費方案申請日期、截止日期。 

2.2.申請資格：(本計畫只適用五專前三年級)。 

2.2.1.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學費實施要點辦法之規定，凡符

合五專前三年級資格身份學生，於每學期結束前1個月備妥所需證明文件至承辦單位，並

填具「免學費補助申請表」辦理下學期學費補助相關作業；新生於開學前統一辦理。 

2.3.申請時繳交資料: 

2.3.1.每學期末收免學費方案申請書、當月份全戶戶籍謄本乙份(含記事)。 

2.3.2.每學期初收免學費方案確認單、註冊單第二聯:學校聯。 

2.4.核銷: 

2.4.1.審核資料及統計金額與會計單位核對無誤後，造具「免學費人數統計表」各一式二份、領

據一張，於每年4月底及11月底前報教育部核銷。 

2.5.退費: 

2.5.1.已預繳註冊費者，俟承辦人審核後繕造退費明細表，撥款後由出納單位撥入學生個人帳戶。 

2.5.2.繳現金學期中休、退、轉學者，依規定核算退費金額，期末依規定退還教育部。 

2.5.2.辦就貸學期中休、退、轉學者，依規定核算退費金額，期末依規定退還臺灣銀行。 

 

3.控制重點： 

3.1.已辦妥免學費方案之學生，其資格是否符合免學費方案之規定。 

3.2.免學費方案是否依規定報教育部核銷。 

3.3.是否已告知學生同一學期辦理補助者不得重複請領。 

3.4.是否告知學生，凡依據各類學生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申請就學費用之學生，同時符合其他政府提供

之助學金申請資格，應擇一申請。 

3.5.是否建立與維護個人資料檔案清冊。 

3.6.是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進行告知並徵求同意。 

 

4.使用表單： 

4.1.免學費人數統計表。 

4.2.免學費補助申請表。 

4.3.免學費方案確認單。 

4.4.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學生學費實施要點 

5.2.高中職免學費方案（節錄本）。 

5.3.五專前三年免學費及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440&KeyWord=%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5%90%91%e5%ad%b8%e7%94%9f%e6%94%b6%e5%8f%96%e8%b2%bb%e7%94%a8%e8%be%a6%e6%b3%95

